
金平区预算编报审核绩效

部门 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级别
预算审核数

（元）
政策依据 项目资金主要用途 总体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绩效指标 二级绩效指标 三级绩效指标

周实施期性

指标
年度指标

资金归口股

室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育局

4405112400

0000000020

7区级基层

组织工作经

费保障资金

-党员干部

专项教育培

训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000.00

区级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资金-党员

干部专项教育培训经费区级基层组织工

作经费保障资金-党员干部专项教育培

训经费

区级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资金-

党员干部专项教育培训经费区级基

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资金-党员干

部专项教育培训经费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汕

市财行〔2021〕60号），我区需对

每年省、市财政下拨的“两委”岗

位补贴、社区办公经费、社区服务

群众专项经费、社区党组织书记绩

效奖励进行配套。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汕

市财行〔2021〕60号），我区需对

每年省、市财政下拨的“两委”岗

位补贴、社区办公经费、社区服务

群众专项经费、社区党组织书记绩

效奖励进行配套。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覆盖面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 规范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规范性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办公效率提高程度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影响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经费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400

0000001588

7离退休干

部职工党组

织书记工作

补贴

部门预算部

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 43200.00

《关于做好金平区离退休干部职工党组

织书记工作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汕

金组通[2020]9号），要求对党内符合

规定的离退休干部职工发放补贴。

《关于做好金平区离退休干部职工

党组织书记工作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汕金组通[2020]9号），要

求对党内符合规定的离退休干部职

工发放补贴。

《关于做好金平区离退休干部职工

党组织书记工作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汕金组通[2020]9号），要

求对党内符合规定的离退休干部职

工发放补贴。

《关于做好金平区离退休干部职工

党组织书记工作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汕金组通[2020]9号），要

求对党内符合规定的离退休干部职

工发放补贴。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率

(%)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400

0000001667

2教育业务

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

由教育局统筹的全系统各线条各业

务费用，如场地费、物业管理服务

费、信息技术服务费、教育服务费

、宣传费、保障教育各项业务活动

运转。

由教育局统筹的全系统各线条各业

务费用，如场地费、信息技术服务

费、教育服务费、宣传费、保障教

育各项业务活动运转。

由教育局统筹的全系统各线条各业

务费用，如场地费、信息技术服务

费、教育服务费、宣传费、保障教

育各项业务活动运转。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400

0000001667

4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78747.55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9

4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9954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3

52025年义

务教育残疾

生公用经费

区级补助资

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0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瘫及

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年，初

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小学标准

9200元/生/年，初中15600元/生/年；

（存心学校、蓝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

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附设特教

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生/年；附设

特教班（初中）标准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年事

业统计报表残疾生数核算。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支出进度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育局

4405112500

0000001463

52025年义

务教育残疾

生公用经费

区级补助资

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0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瘫及

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年，初

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小学标准

9200元/生/年，初中15600元/生/年；

（存心学校、蓝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

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附设特教

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生/年；附设

特教班（初中）标准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年事

业统计报表残疾生数核算。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3

72025年学

前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儿

童资助区级

补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

每生每学年1000元，2024年需求数205

人，其中省级分摊85%，区级15%。2025

年预测210人，2025年学前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区级预算为5万元。

每生每学年1000元，2024年需求数

205人，其中省级分摊85%，区级

15%。2025年预测210人，2025年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区级预

算为5万元。

每生每学年1000元，2024年需求数

205人，其中省级分摊85%，区级

15%。2025年预测210人，2025年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区级预

算为5万元。

每生每学年1000元，2024年需求数

205人，其中省级分摊85%，区级

15%。2025年预测210人，2025年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区级预

算为5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每生每学年

1000元

每生每学年

1000元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3

92025年普

通高中教育

国家助学金

和免学杂费

区级补助资

金（免学

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卡家

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策不再实

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资助纳入

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系内。根据《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

作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

免学费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2024年秋季需求人

数132人，预算18万。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2024年秋

季需求人数132人，预算18万。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2024年秋

季需求人数132人，预算18万。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2024年秋

季需求人数132人，预算18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残疾3850元

/年；低保

残疾3850元

/年；低保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4

12025年普

通高中教育

国家助学金

和免学杂费

区级补助资

金（助学

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0000.00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

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

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000元/年，其中

省配套85%、区配套15%。24年秋季助学

金508人，2025年预测520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

》精神，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000

元/年，其中省配套85%、区配套

15%。24年秋季助学金508人，2025

年预测520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

》精神，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000

元/年，其中省配套85%、区配套

15%。24年秋季助学金508人，2025

年预测520人。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

》精神，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000

元/年，其中省配套85%、区配套

15%。24年秋季助学金508人，2025

年预测520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2000元/年 2000元/年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7

7（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56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9

1（教育费

附加）教育

现代化建设

专项资金

（含教育信

息化、中小

学校内涵提

升、创文提

质等）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0000.00

各项教育信息化、护眼灯建设、中小学

校内涵提升、创文提质投入约747.2万

元。

各项教育信息化、护眼灯建设、中

小学校内涵提升、创文提质投入约

747.2万元。

各项教育信息化、护眼灯建设、中

小学校内涵提升、创文提质投入约

747.2万元。

各项教育信息化、护眼灯建设、中

小学校内涵提升、创文提质投入约

747.2万元。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进度 

（%）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采购质量合格

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9

4（地方教

育附加）家

庭经济困难

大学新生资

助专项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0000.00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我省2021

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专项资助工作

的通知》精神，各区县需对符合条件困

难大学生新生按归属类型“就高不就低

”予以补助,生均资助不超过6000元。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我省

2021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专项

资助工作的通知》精神，各区县需

对符合条件困难大学生新生按归属

类型“就高不就低”予以补助,生

均资助不超过6000元。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我省

2021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专项

资助工作的通知》精神，各区县需

对符合条件困难大学生新生按归属

类型“就高不就低”予以补助,生

均资助不超过6000元。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我省

2021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专项

资助工作的通知》精神，各区县需

对符合条件困难大学生新生按归属

类型“就高不就低”予以补助,生

均资助不超过6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6000元/

人

≤6000元/

人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补助对象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9

5（教育费

附加）校园

一键报警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0000.00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元尚

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尚在洽谈

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年所需资金约

35万元，待合同签订后据实结算。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

元尚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

尚在洽谈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

年所需资金约35万元，待合同签订

后据实结算。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

元尚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

尚在洽谈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

年所需资金约35万元，待合同签订

后据实结算。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

元尚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

尚在洽谈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

年所需资金约35万元，待合同签订

后据实结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育局

4405112500

0000001469

5（教育费

附加）校园

一键报警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0000.00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元尚

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尚在洽谈

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年所需资金约

35万元，待合同签订后据实结算。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

元尚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

尚在洽谈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

年所需资金约35万元，待合同签订

后据实结算。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

元尚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

尚在洽谈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

年所需资金约35万元，待合同签订

后据实结算。

上一轮一键报警第三期费用500850

元尚未支付，新一轮一键报警合同

尚在洽谈中，根据初步预算，2025

年所需资金约35万元，待合同签订

后据实结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9

6（地方教

育附加）校

舍长效维修

及教育现代

化建设专项

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40000.00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

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粤财教[2009]85号）的精神，

按小学生生均80元，初中生均100元配

套，区负担50%测算。公办初中

21678人，公办小学57328人，共需374

万元。

用于对现有校舍安全进行鉴定，重点设

防类建筑校舍安全排查、鉴定，总需求

预算55万元。

两项合计429万元。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中小

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2009]85

号）的精神，按小学生生均80元，

初中生均100元配套，区负担50%测

算。公办初中21678人，公办小学

57328人，共需374万元。

用于对现有校舍安全进行鉴定，重

点设防类建筑校舍安全排查、鉴

定，总需求预算55万元。

两项合计429万元。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中小

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2009]85

号）的精神，按小学生生均80元，

初中生均100元配套，区负担50%测

算。公办初中21678人，公办小学

57328人，共需374万元。

用于对现有校舍安全进行鉴定，重

点设防类建筑校舍安全排查、鉴

定，总需求预算55万元。两项合计

429万元。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

开展我区学校的建设工作，确保各

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中小

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2009]85

号）的精神，按小学生生均80元，

初中生均100元配套，区负担50%测

算。公办初中21678人，公办小学

57328人，共需374万元。

用于对现有校舍安全进行鉴定，重

点设防类建筑校舍安全排查、鉴

定，总需求预算55万元。两项合计

429万元。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

开展我区学校的建设工作，确保各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

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采购质量合格

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9

8（地方教

育附加）中

高考招考及

招生相关经

费（含考点

建设）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00000.00

根据《转发做好我省2021年普通高考标

准化考点系统联调和数据报送等有关工

作的通知》，每年各项招生派位工作费

用实际需求，2025年中高考考点、招生

工作设备设施、加上其他各类考试等工

作费用预算合计250万元。

根据《转发做好我省2021年普通高

考标准化考点系统联调和数据报送

等有关工作的通知》，每年各项招

生派位工作费用实际需求，2025年

中高考考点、招生工作设备设施、

加上其他各类考试等工作费用预算

合计250万元。

根据《转发做好我省2021年普通高

考标准化考点系统联调和数据报送

等有关工作的通知》，每年各项招

生派位工作费用实际需求，2025年

中高考考点、招生工作设备设施、

加上其他各类考试等工作费用预算

合计250万元。

根据《转发做好我省2021年普通高

考标准化考点系统联调和数据报送

等有关工作的通知》，每年各项招

生派位工作费用实际需求，2025年

中高考考点、招生工作设备设施、

加上其他各类考试等工作费用预算

合计25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0

1（地方教

育附加）招

聘新教师经

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0000.00

结合我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和新学年办

学实际，2025年教师招聘继续实行，预

计所需经费80万元。

结合我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和新学

年办学实际，2025年教师招聘继续

实行，预计所需经费80万元。

结合我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和新学

年办学实际，2025年教师招聘继续

实行，预计所需经费80万元。

结合我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和新学

年办学实际，2025年教师招聘继续

实行，预计所需经费80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0

4（地方教

育附加）教

师节表彰工

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00000.00

教龄奖杯、集体牌匾、宣传册等用于表

彰我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集体、教

师节宣传工作、走访慰问工作经费合计

50万元。

教龄奖杯、集体牌匾、宣传册等用

于表彰我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

集体、教师节宣传工作、走访慰问

工作经费合计50万元。

教龄奖杯、集体牌匾、宣传册等用

于表彰我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

集体、教师节宣传工作、走访慰问

工作经费合计50万元。

教龄奖杯、集体牌匾、宣传册等用

于表彰我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先进

集体、教师节宣传工作、走访慰问

工作经费合计50万元。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0

5（地方教

育附加）教

师节活动经

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645900.00

为做好今年教师节庆祝工作，营造尊师

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进一步调动我区

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经区政府审核同意，给予全区在职教师

、离休教师、代转岗人员、经政府同意

招聘的幼儿园合同制教师（含市移交的

幼儿园）、退休教师发放一次性奖励。

按在职教师一次性奖励资金300元、离

休300、退休200元测算，以2024年11月

人数为基准，2025年共需求264.59万元

。

为做好今年教师节庆祝工作，营造

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进一步

调动我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经区政府审核同意，

给予全区在职教师、离休教师、代

转岗人员、经政府同意招聘的幼儿

园合同制教师（含市移交的幼儿

园）、退休教师发放一次性奖励。

按在职教师一次性奖励资金300元

、离休300、退休200元测算，以

2024年11月人数为基准，2025年共

需求264.59万元。

为做好今年教师节庆祝工作，营造

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进一步

调动我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经区政府审核同意，

给予全区在职教师、离休教师、代

转岗人员、经政府同意招聘的幼儿

园合同制教师（含市移交的幼儿

园）、退休教师发放一次性奖励。

按在职教师一次性奖励资金300元

、离休300、退休200元测算，以

2024年11月人数为基准，2025年共

需求264.59万元。

为做好今年教师节庆祝工作，营造

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进一步

调动我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经区政府审核同意，

给予全区在职教师、离休教师、代

转岗人员、经政府同意招聘的幼儿

园合同制教师（含市移交的幼儿

园）、退休教师发放一次性奖励。

按在职教师一次性奖励资金300元

、离休300、退休200元测算，以

2024年11月人数为基准，2025年共

需求264.59万元。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1

12025年公

办普惠性学

前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区

级补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896200.00

根据《汕头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

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

》（汕市财科教〔2023〕187号）精

神，自2024年起，学前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为600元/生/年，其中区级配套50%。

2024年秋学前公办和普惠幼儿园人数

17846人，区配套需求数

17846*600*0.5=535.38万元。市属9所

下放幼儿园执行标准为800元/生年，差

额由区财政负担，该部分为2712人，区

级需再承担54.24万元，2025年区级配

套资金需求数为589.62万元。

根据《汕头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

金的通知》（汕市财科教〔2023〕

187号）精神，自2024年起，学前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600元/生

/年，其中区级配套50%。2024年秋

学前公办和普惠幼儿园人数17846

人，区配套需求数

17846*600*0.5=535.38万元。市

属9所下放幼儿园执行标准为800元

/生年，差额由区财政负担，该部

分为2712人，区级需再承担54.24

根据《汕头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

金的通知》（汕市财科教〔2023〕

187号）精神，自2024年起，学前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600元/生

/年，其中区级配套50%。2024年秋

学前公办和普惠幼儿园人数17846

人，区配套需求数

17846*600*0.5=535.38万元。市

属9所下放幼儿园执行标准为800元

/生年，差额由区财政负担，该部

分为2712人，区级需再承担54.24

根据《汕头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

金的通知》（汕市财科教〔2023〕

187号）精神，自2024年起，学前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600元/生

/年，其中区级配套50%。2024年秋

学前公办和普惠幼儿园人数17846

人，区配套需求数

17846*600*0.5=535.38万元。市

属9所下放幼儿园执行标准为800元

/生年，差额由区财政负担，该部

分为2712人，区级需再承担54.2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育局

4405112500

0000001473

9（预计提

前下达）学

前教育幼儿

资助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5000.00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每生每学年1000元，

2024年需求数205人，2025年预测210人

。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每生每学年1000

元，2024年需求数205人，2025年

预测210人。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每生每学年1000

元，2024年需求数205人，2025年

预测210人。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每生每学年1000

元，2024年需求数205人，2025年

预测210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标准
1000元/生/

学年

1000元/生/

学年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4

0（预计提

前下达）城

乡义务教育

生均公用经

费（含提高

寄宿制学校

等公用经费

水平）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496200.00

依据粤府[2016]6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的通知》、粤财科教[2019]147号

《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对学前至高中

阶段（含残疾学生、寄宿制学校提标）

公用经费及助学金、免学费市级补助资

金进行补助。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4

1（预计提

前下达）义

务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学

校和随班就

读残疾学生

生均公用经

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277100.00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瘫及

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年，初

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小学标准

9200元/生/年，初中15600元/生/年；

（存心学校、蓝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

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附设特教

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生/年；附设

特教班（初中）标准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年事

业统计报表残疾生数核算。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1.特殊教育学校智障、孤独症、脑

瘫及多重残疾小学标准11500元/生

/年，初中19500元/生/年、盲聋哑

小学标准9200元/生/年，初中

15600元/生/年；（存心学校、蓝

天下特殊教育学校）

2.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标准为6500元/生/年；

附设特教班（小学）标准为6000元

/生/年；附设特教班（初中）标准

为9750元/生/年；

3.2025年残疾生均公用经费按202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4

2（预计提

前下达）义

务教育免费

提供教科书

及小学一年

级字典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2062.50

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及小学一年级

字典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及小学一

年级字典。

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及小学一

年级字典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

及小学一年级字典。

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及小学一

年级字典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

及小学一年级字典。

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及小学一

年级字典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

及小学一年级字典。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4

3（预计提

前下达）家

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

助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5750.00

《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

意见》（粤教助〔2020〕6号）、《广

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粤

财规〔2021〕1号）

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

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

3个民族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的义务

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落实

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促进教育

公平。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

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落实义

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普计划，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

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

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落实义

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

策，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普计划，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

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7

0（教育费

附加）中小

学生校内课

后服务工作

区级补助资

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500000.00

测算2024年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参与

课后服务的学生数，按实际参与课后服

务人数，用因素分配法进行测算进行测

算，每人按一学期100元的标准课后托

管是每生每学期100元，每年200元，市

区各承担100元，2025年预算数700万

元,24年预算最终下达150万元。

测算2024年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数，按实际参

与课后服务人数，用因素分配法进

行测算进行测算，每人按一学期

100元的标准课后托管是每生每学

期100元，每年200元，市区各承担

100元，2025年预算数700万元,24

年预算最终下达150万元。

测算2024年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数，按实际参

与课后服务人数，用因素分配法进

行测算进行测算，每人按一学期

100元的标准课后托管是每生每学

期100元，每年200元，市区各承担

100元，2025年预算数700万元,24

年预算最终下达150万元。

测算2024年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数，按实际参

与课后服务人数，用因素分配法进

行测算进行测算，每人按一学期

100元的标准课后托管是每生每学

期100元，每年200元，市区各承担

100元，2025年预算数700万元,24

年预算最终下达150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100元/人/

学期

100元/人/

学期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88

4两新组织

党建保障经

费-党员活

动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400.00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党

员活动经费，共304名党员，每人100元

。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运转。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

-党员活动经费，共304名党员，每

人100元。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

运转。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

-党员活动经费，共217名党员，每

人100元。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巩

固党的执政理念，使党员素质提

高，接受有效教育，提升思想意识

水平，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运转

。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

-党员活动经费，共217名党员，每

人100元。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巩

固党的执政理念，使党员素质提

高，接受有效教育，提升思想意识

水平，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运转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有效发挥 有效发挥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支出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育局

4405112500

0000001488

4两新组织

党建保障经

费-党员活

动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400.00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党

员活动经费，共304名党员，每人100元

。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运转。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

-党员活动经费，共304名党员，每

人100元。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

运转。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

-党员活动经费，共217名党员，每

人100元。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巩

固党的执政理念，使党员素质提

高，接受有效教育，提升思想意识

水平，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运转

。

2025年区级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

-党员活动经费，共217名党员，每

人100元。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巩

固党的执政理念，使党员素质提

高，接受有效教育，提升思想意识

水平，确保党员开展活动正常运转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标准
符合政策依

据

符合政策依

据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两新组织党组织运

转情况
正常开展 正常开展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100% 100%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90

3两新组织

党建保障经

费-党务工

作者津贴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400.00

2025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党务工作

者津贴，12名书记，每人1200元；0名

指导员，每人2160元，按其享受津贴待

遇

2025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党务

工作者津贴，12名书记，每人1200

元；0名指导员，每人2160元，按

其享受津贴待遇

2025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党务

工作者津贴，25名书记，每人1200

元；1名指导员，每人2160元，按

其享受津贴待遇。

2025两新组织党建保障经费-党务

工作者津贴，25名书记，每人1200

元；1名指导员，每人2160元，按

其享受津贴待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
＞90% ＞9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不错 不错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标准
符合政策依

据

符合政策依

据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100% 100%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3

5（地方教

育费附加）

教育应急保

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14100.00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区关于

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设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经费，按实际需求支付。拟用于第

三届亚青会场馆金平区东厦运动场改造

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第三届亚青会

场馆金平区东厦运动场改造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第三届亚青会

场馆金平区东厦运动场改造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第三届亚青会

场馆金平区东厦运动场改造项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4

6汕头市岐

山中学改扩

建项目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000000.00

根据汕金教办〔2024〕16号《关于启动

汕头市岐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建设的请示

》精神，拟启动汕头市岐山中学改扩建

项目，规划将该中学建设为一所占地39

亩，配套48个教学班（初中部18个班、

高中部30个班）的寄宿制完全中学。项

目涉及拆除危旧房屋建筑面积12262.5

平方米，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0511.02平

方米，包括4栋教学楼建筑面积约

16179.14平方米、1栋学生宿舍楼建筑

面积约9464.78平方米，1栋礼堂建筑面

积约880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约

3818.4平方米，大门及门房配套建筑面

积约168.7平方米以及配套室外运动场

根据汕金教办〔2024〕16号《关于

启动汕头市岐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建

设的请示》精神，拟启动汕头市岐

山中学改扩建项目，规划将该中学

建设为一所占地39亩，配套48个教

学班（初中部18个班、高中部30个

班）的寄宿制完全中学。项目涉及

拆除危旧房屋建筑面积12262.5平

方米，拟建总建筑面积约30511.02

平方米，包括4栋教学楼建筑面积

约16179.14平方米、1栋学生宿舍

楼建筑面积约9464.78平方米，1栋

礼堂建筑面积约880平方米，地下

室建筑面积约3818.4平方米，大门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百千万工程

”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汕头市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教育实施方案（2023—2027年）》

重点工作，满足片区日益增长的学

位需求，加强学校硬件建设，提高

学校办学质量，促进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百千万工程

”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汕头市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教育实施方案（2023—2027年）》

重点工作，满足片区日益增长的学

位需求，加强学校硬件建设，提高

学校办学质量，促进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建、改扩建项目

质量达标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

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4

8汕头市聿

怀中学新建

实验楼及高

中阶段学校

补短板工程

项目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0000000.00

根据汕金教办〔2024〕15号《关于启动

汕头市聿怀中学新建实验楼及高中阶段

学校补短板工程项目建设的请示》，拟

启动汕头市聿怀中学新建实验楼及高中

阶段学校补短板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建

设主要内容：聿怀中学新建实验楼工程

、对区内9所高中阶段学校进行校舍修

缮改造提升，配套完善教学设施、消防

设备，改造室内外活动场所、提升校园

安全管理、完善信息化配套等。项目估

算总投资12337.59万元，其中工程建设

投资约10045.0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根据汕金教办〔2024〕15号《关于

启动汕头市聿怀中学新建实验楼及

高中阶段学校补短板工程项目建设

的请示》，拟启动汕头市聿怀中学

新建实验楼及高中阶段学校补短板

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建设主要内

容：聿怀中学新建实验楼工程、对

区内9所高中阶段学校进行校舍修

缮改造提升，配套完善教学设施、

消防设备，改造室内外活动场所、

提升校园安全管理、完善信息化配

套等。项目估算总投资12337.59万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百千万工程

”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汕头市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教育实施方案（2023—2027年）》

重点工作，加强学校硬件建设，促

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优化教育

资源，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设施

水平，为学校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百千万工程

”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汕头市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教育实施方案（2023—2027年）》

重点工作，加强学校硬件建设，促

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优化教育

资源，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设施

水平，为学校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建、改扩建项目

质量达标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

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29

6（教育费

附加）购买

义务教育民

办学位经费

和规范民办

教育专项工

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899220.00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核指标中要求设立

用于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专项资

金。测算2025年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人

数，明年要完成义务教育在校生比例不

超过5%的比例，全区10万左右的义教学

生，需通过购买学位压减，预计需购买

近1.9万左右个学位，2025年预计需

3500万。历年区级配套100万。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核指标中要求

设立用于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的专项资金。测算2025年民办义务

教育在校生人数，明年要完成义务

教育在校生比例不超过5%的比例，

全区10万左右的义教学生，需通过

购买学位压减，预计需购买近1.9

万左右个学位，2025年预计需3500

万。历年区级配套100万。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核指标中要求

设立用于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的专项资金。测算2025年民办义务

教育在校生人数，明年要完成义务

教育在校生比例不超过5%的比例，

全区10万左右的义教学生，需通过

购买学位压减，预计需购买近1.9

万左右个学位，2025年预计需3500

万。历年区级配套100万。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核指标中要求

设立用于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发展

的专项资金。测算2025年民办义务

教育在校生人数，明年要完成义务

教育在校生比例不超过5%的比例，

全区10万左右的义教学生，需通过

购买学位压减，预计需购买近1.9

万左右个学位，2025年预计需3500

万。历年区级配套100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推进教育现代化先

进市建设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33

2（教育费

附加）“三

支一扶”专

项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0000.00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支一

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知》“三

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每人每月不

低于3600元，其中省财政承担2100元，

市财政承担750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

贴每人每月不低于3600元，其中省

财政承担2100元，市财政承担750

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

贴每人每月不低于3600元，其中省

财政承担2100元，市财政承担750

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

贴每人每月不低于3600元，其中省

财政承担2100元，市财政承担750

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奖励资金发放

合规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育局

4405112500

0000001533

2（教育费

附加）“三

支一扶”专

项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0000.00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支一

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知》“三

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每人每月不

低于3600元，其中省财政承担2100元，

市财政承担750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

贴每人每月不低于3600元，其中省

财政承担2100元，市财政承担750

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

贴每人每月不低于3600元，其中省

财政承担2100元，市财政承担750

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关于做好金平区2022年参加“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

贴每人每月不低于3600元，其中省

财政承担2100元，市财政承担750

元，服务单位承担750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39

0（教育费

附加）教育

补充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0

由教育局统筹的全系统各线条各业务费

用，如场地费、信息技术服务费、教育

服务费、宣传费、保障教育各项业务活

动运转。

由教育局统筹的全系统各线条各业

务费用，如场地费、信息技术服务

费、教育服务费、宣传费、保障教

育各项业务活动运转。

由教育局统筹的全系统各线条各业

务费用，如场地费、信息技术服务

费、教育服务费、宣传费、保障教

育各项业务活动运转。

由教育局统筹的全系统各线条各业

务费用，如场地费、信息技术服务

费、教育服务费、宣传费、保障教

育各项业务活动运转。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支出进度 按序时进度 按序时进度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0

5提前下达

2025年公办

普通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

省级补助资

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146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高 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0

6提前下达

2025年中小

学校舍安全

长效机制补

助资金（省

级）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90000.0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3〕

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

央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

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

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

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

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

[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和省财

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

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

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

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

[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和省财

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

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

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

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

[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和省财

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

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

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高 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0

8提前下达

2025年中小

学校舍安全

长效机制补

助资金（中

央）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590000.0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3〕

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

央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

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

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

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

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

[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和省财

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

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

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

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

[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和省财

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

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

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

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

[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和省财

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

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

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高 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0

9提前下达

2025年城乡

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综

合奖补项

目）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100000.00

资金下达县（市、区）落实年度新增义

务教育公办学位任务；资金下达县（市

、区）完成区域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

作，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控制

在规定比例。

资金下达县（市、区）落实年度新

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任务；资金下

达县（市、区）完成区域规范民办

义务教育工作，民办义务教育在校

生规模占比控制在规定比例。

资金下达县（市、区）落实年度新

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任务；资金下

达县（市、区）完成区域规范民办

义务教育工作，民办义务教育在校

生规模占比控制在规定比例。

资金下达县（市、区）落实年度新

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任务；资金下

达县（市、区）完成区域规范民办

义务教育工作，民办义务教育在校

生规模占比控制在规定比例。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水平 高 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1

2提前下达

2025年义务

教育生活费

补助资金

（中央）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30000.00

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

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

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

宿制民族班学生，落实城乡统一、重在

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确保每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

促进教育公平。

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

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

3个民族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的义务

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落实

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促进教育

公平。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的意见》(粤教助[2020]6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广

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粤财规[2021]1号）。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的意见》(粤教助[2020]6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广

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粤财规[2021]1号）。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1

3提前下达

2025年义务

教育生活费

补助资金

（省级）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0000.00

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

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

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

宿制民族班学生，落实城乡统一、重在

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确保每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

促进教育公平。

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

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

3个民族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的义务

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落实

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促进教育

公平。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的意见》(粤教助[2020]6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广

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粤财规[2021]1号）。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的意见》(粤教助[2020]6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广

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粤财规[2021]1号）。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育局

4405112500

0000001541

3提前下达

2025年义务

教育生活费

补助资金

（省级）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0000.00

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

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

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

宿制民族班学生，落实城乡统一、重在

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确保每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

促进教育公平。

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

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

3个民族自治县和7个民族乡的义务

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落实

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得到应该享受的资助，促进教育

公平。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的意见》(粤教助[2020]6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广

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粤财规[2021]1号）。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的意见》(粤教助[2020]6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广

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粤财规[2021]1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1

4提前下达

2025年普通

高中助学金

补助资金

（中央）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54820.00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

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

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300元/年，其中

省配套85%、区配套15%。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

》精神，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300

元/年，其中省配套85%、区配套

15%。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

》精神，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300

元/年，其中省配套85%、区配套

15%。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

》精神，高中国家助学金生均2300

元/年，其中省配套85%、区配套

1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1

5提前下达

2025年普通

高中助学金

补助资金

（省级）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30500.00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卡家

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策不再实

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资助纳入

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系内。根据《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

作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

免学费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1

6提前下达

2025年普通

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

（中央）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4216.00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卡家

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策不再实

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资助纳入

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系内。根据《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

作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

免学费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1

7提前下达

2025年普通

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资金

（省级）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2566.00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卡家

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策不再实

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资助纳入

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系内。根据《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

作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

免学费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配套

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自2021年秋季起，我省户籍建档立

卡家庭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政

策不再实施，原建档立卡脱贫家庭

学生资助纳入国家统一学生资助体

系内。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

的通知》精神，高中残疾生免学费

生均3850元/年（其中省配套85%，

区配套15%人），高中农村低保特

困免学费生均2500元/年（其中省

配套85%，区配套1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率(%) 满意 满意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62436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12197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爱华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7

6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9547.2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爱华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7

6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9547.2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2

7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761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000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007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百合

小学

4405112400

0000001667

7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32460.48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6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1114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292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百合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79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415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北墩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4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17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7029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2878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赤窖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4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66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0（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256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赤窖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71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256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610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存心

学校

4405112500

0000001467

4（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大场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8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108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9（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855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8070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大华

路第二小学

4405112400

0000001667

8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19206.72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大华

路第二小学

4405112400

0000001667

8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19206.72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6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12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7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9648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6065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大华

路第一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2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674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5843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600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大窖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899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大窖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899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457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966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大井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6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81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7（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797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485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大路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0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0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大路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0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0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6

2（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763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010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第二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2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095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5

4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124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7747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0244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第二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84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0244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第九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3

2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157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4

5（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8970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075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第六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2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547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4

4（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第六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74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9493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711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第十

二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3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2175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5

3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55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114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2445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第十

一学校

4405112400

0000001667

9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13478.4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第十

一学校

4405112400

0000001667

9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13478.4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6

6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924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6（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2778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2036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第四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8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5217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4

8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03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7190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第四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73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7190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7403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东方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5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428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2545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9589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东方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1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44928.0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8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197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5

1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92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东方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75

1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92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3

7（地方教

育费附加）

教育应急保

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区关于

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设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经费，按实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

付中高考考场空调及线路改造费用。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中高考考

场空调及线路改造费用。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中高考考

场空调及线路改造费用。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中高考考

场空调及线路改造费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784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961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东厦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6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1661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56257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8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90074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东厦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78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东厦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78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5

0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930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1353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4631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杜鹃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4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785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323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400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飞厦

小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2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42681.6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飞厦

小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2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42681.6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5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59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621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8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464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飞厦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3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407081.38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6

7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881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8808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飞厦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82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5863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芙蓉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4

5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76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7830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3853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浮东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4

6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672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406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7255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浮东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79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7255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浮西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4

7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75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525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6862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港美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9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0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7

2（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6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82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49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港美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3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49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沟南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5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9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4

9（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886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160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桂花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6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740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3520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7266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桂花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1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7266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海棠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2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39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045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6279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红领

巾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1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41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3（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7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1280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721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红领

巾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6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721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湖头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2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35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4

8（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499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473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华坞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2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35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5（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181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华坞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68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181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735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华新

城第一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3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437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405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202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华新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7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19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785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华新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78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962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汇翠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3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50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6230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8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6235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嘉顿

学校

4405112500

0000001456

4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959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9853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7504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嘉顿

学校

4405112500

0000001581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7504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荷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3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719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3234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6919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龙

小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4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64016.78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5

8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282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980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8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3498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龙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78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3498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陇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0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2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6

7（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12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86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平

区学生体育

艺术发展中

心

4405112500

0000001470

7（地方教

育附加）学

生体育艺术

发展中心工

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

根据《汕金机编2021  16号  关于金平

区教育局属下事业单位有关机构编制调

整事项的批复汕金机编2021  16号》，

体育艺术中心主要负责开展全区中小学

生体育、文化艺术活动、培养、选拔优

秀体育文化艺术人才等各项活动和赛

事，承办我区少年文体艺术艺术等培训

活动。由于该学校没有学生数，预算10

万元作为该校的公用经费。

根据《汕金机编2021  16号  关于

金平区教育局属下事业单位有关机

构编制调整事项的批复汕金机编

2021  16号》，体育艺术中心主要

负责开展全区中小学生体育、文化

艺术活动、培养、选拔优秀体育文

化艺术人才等各项活动和赛事，承

办我区少年文体艺术艺术等培训活

动。由于该学校没有学生数，预算

10万元作为该校的公用经费。

开展全区中小学生体育、文化艺术

活动、培养、选拔优秀体育文化艺

术人才等各项活动和赛事，承办我

区少年文体艺术艺术等培训活动。

开展全区中小学生体育、文化艺术

活动、培养、选拔优秀体育文化艺

术人才等各项活动和赛事，承办我

区少年文体艺术艺术等培训活动。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推进教育现代化先

进市建设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砂

第二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4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58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265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砂

第二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68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265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7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6815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砂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4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041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3

9（地方教

育费附加）

教育应急保

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0000.00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区关于

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设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经费，按实际需求支付。拟用于金

砂小学3号楼加固工程。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金砂小学3号

楼加固工程。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金砂小学3号

楼加固工程。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金砂小学3号

楼加固工程。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4150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8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5869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砂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1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42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砂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75

2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33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073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1447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禧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3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902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5

6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320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5690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9907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禧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84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9907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举登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1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0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6

6（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82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49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赖厝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9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13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6

4（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2

5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赖厝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72

5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4405112500

0000001576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554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1621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莲塘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5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99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826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2363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莲塘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5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3510.0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2

4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78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莲塘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2

4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78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2（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9806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4093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龙眼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1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4265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2515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9552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陇头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8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74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陇头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8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74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6

3（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253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173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马西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9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14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6

1（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547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马西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0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748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民族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1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715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991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7967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明珠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6

3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66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1

3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34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6088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明珠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70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6088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9569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南墩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4

8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874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9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991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9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914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岐山

第二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2

2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464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3028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0176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岐山

第二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85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0176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岐山

中心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6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867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0【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025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441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岐山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7

5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77152.61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2

5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613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4

9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990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3

8（地方教

育费附加）

教育应急保

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区关于

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设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经费，按实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

高考考场空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

压）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高考考场空

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压）项目

。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高考考场空

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压）项目

。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高考考场空

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压）项目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岐山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13

8（地方教

育费附加）

教育应急保

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00000.00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区关于

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设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经费，按实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

高考考场空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

压）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高考考场空

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压）项目

。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高考考场空

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压）项目

。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中高考考场空

调及线路改造（高压及低压）项目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5014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0【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2591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沙浦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6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69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7

3（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6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605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86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山兜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2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0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山兜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2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0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6

5（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82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49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汕樟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2

8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4015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2380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8044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商平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13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商平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9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13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1（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554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1621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水仙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6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72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4（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036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水仙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7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5858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桃园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7

9（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2

2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5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天港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8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11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5

8（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6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198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972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天港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3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972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鮀东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4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61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8340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6637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鮀济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2

3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683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5954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736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鮀浦

中心学校

4405112500

0000001462

1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7985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鮀浦

中心学校

4405112500

0000001462

1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7985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4299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8215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鮀浦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2

6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588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5

5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17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4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8079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4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8484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外马

路第二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7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937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外马

路第二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7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937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9357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7874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外马

路第三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8

8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463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7

5（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6414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6459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外马

路第四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957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外马

路第四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957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7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6227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1904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五福

路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6

1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278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71359.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844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西陇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7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54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西陇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6

0（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2

4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0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427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3【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0351.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溪东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7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73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6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8399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381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溪东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3

6【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381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下岐

报本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5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86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1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1360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0311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新石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3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8860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272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6

9【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07418.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新乡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6

2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76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新乡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6

2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7766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4

0（地方教

育费附加）

教育应急保

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0000.00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区关于

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设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经费，按实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

付采购智慧黑板项目费用。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采购智慧

黑板项目费用。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采购智慧

黑板项目费用。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采购智慧

黑板项目费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0606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1558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杏花

第二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9

0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2328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2【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65195.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094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友联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3

1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29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友联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3

1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29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4

7（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4【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7820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1677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玉井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1

7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320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7690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3

2【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1519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玉兰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7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73008.0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玉兰

中学

4405112400

0000001668

7单位运转

补助经费

其他运转类

(综合类)
二级项目 73008.00

根据财政局各年度行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公有资产租金回拨表，核定各

阶段行政事业单位运营资产补充经

费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

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

等方面支出的费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56

8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279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1【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3950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2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3462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聿怀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7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4694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4

72025年公

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95500.00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汕市

财教〔2019〕166号 ）精神，从2020年

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

区级配套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

生数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根据《转发关于提高全省公办普通

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的通知

》（汕市财教〔2019〕166号 ）精

神，从2020年起全省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生每年1000元，其中区级配套

50%。2024年秋季公办高中学生数

为16776人，2025年公办高中公用

经费区级配套部分需求83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9890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聿怀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585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2851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月季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7

5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1505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3【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8816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7

1【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5053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月浦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0

1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047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0

9【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3563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0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0826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月浦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80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08266.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长安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62

02025年在

农村税费改

革中安排农

村免费义务

教育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39192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13

6（地方教

育费附加）

教育应急保

障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0000.00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区关于

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设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经费，按实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

付扩建教学楼工程建设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扩建教学

楼工程建设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扩建教学

楼工程建设项目。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以及市

、区关于消防、三防、防灾减灾等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设置教育

系统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经费，按实

际需求支付。拟用于支付扩建教学

楼工程建设项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2

8【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25173.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1

8【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3883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长厦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455

5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73899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68

7【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9024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8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20455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长厦

小学

4405112500

0000001578

5【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20455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正始

中学

4405112500

0000001463

3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5561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64

6（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5

6【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8517.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4【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5364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珠厦

学校

4405112500

0000001456

52025年义

务教育公用

经费区级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511130.00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正常

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教学相关

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费用。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学前生均公用经费、义务

教育保障机制、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

经费是件有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

关心学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

作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各阶段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学校

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与

教学相关的后勤服务等方面支出的

费用。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学前生

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高中公用经费县级配套经费是件有

利于民生的大好事，是一项关心学

校、深得教师的好项目，该项工作

应当继续深化开展。

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满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需要，进

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足额配套市级

公用经费，建立公用经费稳定增长

机制，并做好学前、市属普通高中

和市直中职学生国家助学金及免学

费市级补助发放，贯彻落实国家学

生资助工作，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标准
575、975元

/生/学期

575、975元

/生/学期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75000 ≥750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率

（%）
100% 10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率

（%）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73

5【直达资

金】中央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684914.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85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3314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

及时率（%）
100% 10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行财股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

年

1950元/生/

年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珠厦

学校

4405112500

0000001585

7【直达资

金】省拨提

前下达2025

年义务教育

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33142.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

〔2016〕68号）、粤府[2006]130号、

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

育实施办法》、《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教〔

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

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

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

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标准安排。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

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

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

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分步实

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

、困难地区倾斜。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

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给予公用

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

年

1150元/生/

年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5% ≥9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金陵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7

6（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728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1

6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96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葵花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8

2（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2

1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086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长厦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8

1（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728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1

7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5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长厦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71

7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95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玫瑰

园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7

8（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1

8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0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滨海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7

1（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1

5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642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公信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8

0（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东方

红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6

8（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2

0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8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东方

红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72

0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38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利安

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6

9（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汕头市大华

中心幼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7

0（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1

9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250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金平

区长兴苑幼

儿园

4405112500

0000001468

3（教育费

附加）校园

安保服务费

用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86400.00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公办

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两名保安

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人员补助经费

（每名保安人员补助3600元/月）。广

东东江各属行政会议旧址（同文学堂）

参照500人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

2023年—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

核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儿

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区，需配

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学生数在500人以下（含500人）的

公办学校（幼儿园）每校每年配备

两名保安人员，给予学校聘用保安

人员补助经费（每名保安人员补助

3600元/月）。广东东江各属行政

会议旧址（同文学堂）参照500人

以下学校予以补助。按照2023年

—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人数核

算，全区500人以下公办学校、幼

儿园和同文学堂共45个校（园）

区，需配备保安员90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稳定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472

32025年公

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2266000.00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国库

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学经费，

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费，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2022年1月起，幼儿园保教费纳入

国库管理，拨付11个公办幼儿园办

学经费，用于支付幼儿园的日常经

费，进一步提高幼儿园运转保障能

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综合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学校教学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

常运行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教育公平 积极 积极 综合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综合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85% 综合股

汕头市金平

区教师发展

中心

4405112500

0000001539

9（教育费

附加）教师

培训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821155.00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继续

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通知》精

神，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制核定。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

继续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

通知》精神，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

制核定。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

继续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

通知》精神，各级任命政府每年从

教育事业费中按不低于中小学教师

工资总额2%安排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经费。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制核

定。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

继续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

通知》精神，各级任命政府每年从

教育事业费中按不低于中小学教师

工资总额2%安排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经费。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制核

定。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学设备仪器的利

用情况
正常 正常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
≥90% ≥90%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优质专业和课程建

设
积极投入 积极投入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0% 100% 行财股



汕头市金

平区教育

局

汕头市金平

区教师发展

中心

4405112500

0000001539

9（教育费

附加）教师

培训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14821155.00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继续

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通知》精

神，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制核定。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

继续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

通知》精神，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

制核定。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

继续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

通知》精神，各级任命政府每年从

教育事业费中按不低于中小学教师

工资总额2%安排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经费。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制核

定。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

继续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

通知》精神，各级任命政府每年从

教育事业费中按不低于中小学教师

工资总额2%安排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经费。暂按2023年预算数编制核

定。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义务教育规范化学

校覆盖率(%)
≥90% ≥90%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率 ＞80% 100%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抽样调查满意

度
≥85% ≥85% 行财股

4405112500

0000001542

7（教育费

附加）教师

发展中心教

学教研（质

量监测）业

务经费

其他事业发

展类
二级项目 450000.00

按教学教研明年各项业务清单测算，中

小学教研室教研活动费、书报刊订阅费

等,差旅费成本提升。

按教学教研明年各项业务清单测

算，中小学教研室教研活动费、书

报刊订阅费等,差旅费成本提升。

按教学教研明年各项业务清单测

算，中小学教研室教研活动费、书

报刊订阅费等,差旅费成本提升。

按教学教研明年各项业务清单测

算，中小学教研室教研活动费、书

报刊订阅费等,差旅费成本提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优质专业和课程建

设
优 优 行财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 提高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推进教育现代化先

进市建设
积极 积极 行财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支出规范性 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培训教师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85% 行财股


